附件3

黄石市国土资源局

对***项目不予进行项目用地预审的说明

***（单位名称）：

你单位《关于申请办理***项目用地预审的报告》（文号）收悉。该项目拟建地点位于******，建设内容主要为******，拟用地总面积为***公顷。

经核查，该项目用地全部为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已批准国有建设用地，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6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鄂政发〔2017〕25号）、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知》（鄂土资规〔2017〕1号）规定，该项目可不进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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